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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鑫先生

高級主任 (2)3
胡錫謙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各項條文

第 46條 -相應修訂
附表第 1項  -  《臨時市政局條例》第 10A(1)(l)(ii)條

議員察悉，《臨時市政局條例》第 10A條處理任
何人喪失被委任或出任市政局議員的情況。現行第

10A(1)(l)(ii)條訂明而  

“任何人曾就以下罪行被定罪…《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第 288章 )所指的舞弊或非法行為 (違反
該條例第 19(2)的非法行為除外 )，或在當時具有
效力的其他條例所指的舞弊或非法行為，而該

等條例對舞弊或非法行為有作懲罰規定的； ”

主席詢問，當局因何建議藉刪除上文第 10A(1)(l)(i i)條加
上底線的部分對該條作出修訂。

2.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解釋，《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第 19(2)條關乎任何人須把兩份任何發言詞、
招貼和通告的文本交有關的選舉主任收存的規定。而在

條例草案當中，有關提交選舉廣告文本的規定載於第

34(4)條，違反該條並不會導致候選人喪失參選及出任議
員的資格。此外，當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選舉 (舞弊及
非法行為 )條例》後，會列出將會導致候選人喪失資格的
所有舞弊及非法行為。現行對《臨時市政局條例》第

10A(1)(l)(ii)條的建議修訂已反映這些因素。

3.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續稱，舞弊或非法行
為由條例草案的不同部分處理。前者由條例草案第 2部處
理，後者則由第 3部處理。由於條例草案第 34條屬於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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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違反第 34(1)或 (4)條並不屬舞弊或非法行為。因此不
會導致候選人喪失資格。

4.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補充，在違反第 34條的情況
下發布選舉廣告被視為技術犯規，故不應令候選人喪失

資格。

5.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回應主席進一步詢
問時指出，有關在不同選舉中喪失資格的規定已在各有

關的選舉法例中具體列明。

第 31及 34條

6. 主席察悉，根據第 31(3)條，就某人根據第 31(2)
條向原訟法庭申請 (包括候選人提出的申請 )發出命令，寬
免其承受的法律責任的目的而言，違反第 34(1)或 (4)條屬
非法行為。他表示，該條令人覺得，若候選人違反第 34(1)
或 (4)條，即屬會導致該候選人喪失資格的非法行為。

政府當局 7. 政府當局同意檢討第 31及 34條的草擬方式，以
消除該異常之處。

附表第 6(c)及 (d)項  - 《立法會條例》第 39及 40條

8. 主席詢問建議的《立法會條例》第 39(1)(e)(i)條
及第 40(1)(b)(iii)(D)條有何分別。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
事務 )指出，有關的修訂只是在該兩條內以《選舉 (舞弊及
非法行為 )條例》取代《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提述。
根據建議的第 39(1)(e)(i)條，任何人如被裁定任何罪行，
並被判處為期超過 3個月的監禁，即喪失在選舉中獲提名
為候選人的資格及當選為議員的資格。第 40(1)(b)(ii i)(D)
條關乎任何人若要在選舉中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須作

出採用承諾形式的誓言的規定。

附表第 6(i)及 7(i)項  - 《立法會條例》第 67條及《區議會
條例》第 53條

9. 政府當局表示，建議的《立法會條例》第 67(7)
條及《區議會條例》第 53(7)條訂立新的安排，規定在選
舉呈請的聆訊過程中，原訟法庭如覺得某指明的人可能

曾就有關選舉作出舞弊或非法行為，須向刑事檢控專員

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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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議員認為，若在選舉呈請的審訊結束後，原訟

法庭裁定，有關人士並無曾就有關選舉作出舞弊或非法

行為，法庭無需向刑事檢控專員提交報告。

政府當局 11. 政府當局獲要求考慮重新擬定該條，藉以訂

明，在選舉呈請的審訊過程結束後，原訟法庭如覺得某

人可能曾就有關選舉作出舞弊或非法行為，則須向刑事

檢控專員提交載有該項行為細節的報告。

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 1999年 9月 8日會議上提出的關
注事項的進一步回應

(立法會CB(2)27/99-00(01)號文件 )

在報刊刊登的選舉廣告

12. 議員察悉部分海外司法管轄區對於在報刊刊登

的選舉廣告的處理方法。

13.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重申，根據第 34(2)條，在註
冊本地報刊刊登的選舉廣告獲得豁免，無須依循第 34(1)
條有關顯示印刷資料的規定。由於在本港發行的外國報

刊不受《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的規管，市民未必輕易知

悉有關的印刷資料，因此，政府當局認為不宜把第 34(2)
的豁免範圍擴大至適用於外國報刊。

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 1999年 9月 21日會議上提出的
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CB(2)27/99-00(02)號文件 )

在電子傳媒播放的商業廣告及選舉廣告

14. 關於有某名在選舉中參選的候選人亮相的商業

廣告會否被視為選舉廣告的問題，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

示，決定因素是有關廣告是否有促使該候選人當選的目

的。法庭在決定某個廣告是否屬選舉廣告或純屬商業廣

告時，會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包括廣告的內容、發布的

方式及影響其發布的情況。

15. 程介南議員重申他的關注，一如他舉出兩名立

法會議員分別在《經濟學人》雜誌的電視廣告及亞洲電

視每日新聞節目的短片中亮相的例子所顯示，某名候選

人頻頻在電子傳媒亮相的類似情況，將會產生促使該名

候選人當選的客觀效果。然而，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
會 ”)所頒布的選舉指引及有關的廣播法例均不適用於這
樣的情況，因為有關的節目顯然與選舉無關。



經辦人／部門

5

16.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電子傳媒被禁

止播放政治廣告。選管會若接獲指稱某傳媒的廣告 (例如
商業廣告 )屬選舉廣告的投訴，選管會會研究有關個案的
各種情況，以決定該項投訴是否成立。某項廣告若被確

定為選舉廣告，條例草案關乎選舉廣告的條文便會適

用。另一方面，某項選舉廣告若被發現是在未經有關候

選人事先授權的情況下發布，則發布該廣告的人士將會

觸犯條例草案第 23條所訂的罪行。

17.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補充，根據選管會的有關指

引，選管會若得悉，任何廣播機構或出版人以不公平或

不平等的方式對待候選人，選管會可發布公告作出嚴厲

譴責或譴責，當中可能包括獲優待或受到不公平對待的

候選人以及廣播機構或出版人的名稱或姓名。選管會亦

可能把事情轉介廣播事務管理局或其他相關機構，以便

採取適當行動。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是次會議上提
出的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已於 1999年 10月 13日隨立
法會CB(2)84/99-00(04)號文件送交議員參閱。 )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8. 下次會議訂於 1999年 10月 14日下午 2時 30分舉
行。

19. 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2月 2日


